莆秀政办〔2008〕36号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莆田市秀屿区“三合一”场所

长效监管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区整治办制订的《莆田市秀屿区“三合一”场所长效监管办法》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OO八年四月八日

莆田市秀屿区“三合一”场所长效监管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大对“三合一”场所的整治力度，确保隐患整改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三合一”场所回潮或新的“三合一” 场所出现，杜绝群死群伤重特大火灾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建立健全对“三合一”场所的长效监督管理机制，巩固整治工作成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福建省消防条例》、《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合一”场所整治的意见》，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不得设置员工集体宿舍”，公安部消防局《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技术要求》（GA703-2007）：在既有厂房、仓库、商场中设置员工宿舍，或是在居住等民用建筑从事生产、储存、经营活动，而住宿部分与其他部分又未按规定采取必要的防火分隔和设置消防设施，使得这类建筑的消防安全条件与建筑使用性质不相适应，具有较高的火灾危险性。所以，具备上述条件的生产经营储存场所应当认定为“三合一”场所。

第三条  “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由区政府负总责，区府办、公安、安监、国土、建设、规划、城建、文体、国税、地税、经贸、工商、电力、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水务、监察、消防等部门及各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各自工作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大对 “三合一”场所整治的组织、协调和督促力度。

第四条  整治工作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政府监督与企业整改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区政府成立“三合一”场所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和整治工作办公室，组织区府办、公安、安监、国土、建设、规划、城建、文体、国税、地税、经贸、工商、电力、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水务、监察、消防等部门人员成立联合执法队伍。整治工作办公室挂靠在区消防大队。各乡镇人民政府也相应成立“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和整治工作办公室。

第六条  各级“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制定“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方案；组织、指导、协调、分析研究“三合一”场所专项整治及长效监管工作；组织联合执法队伍对“三合一”场所进行检查，跟踪“三合一”场所整治进度，查处隐瞒不报、漏报的“三合一”场所；定期通报“三合一”场所治理情况，及时研究整治的问题和对策。

第七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本乡镇 “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定人定岗，组织驻村干部、村主干开展对本片区的“三合一”场所全面排查，摸清底数，建立台帐并报区整治办。发现新增、“回潮”的“三合一” 场所及时查处并报告区整治办。

第三章  监管制度

第八条  消防部门应加强对整治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接受群众举报查处“三合一”场所。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各乡镇、各部门“三合一”场所综合整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通报各乡镇、各部门履行“三合一”场所整治职责情况，追究安全生产责任。

监察部门负责对各乡镇、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职责情况实施行政监察，必要时实施行政责任追究或提出监察建议。

第九条  区“三合一”整治办建立监管例会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整治监管工作汇报会；每半年召开一次整治监管工作分析会；每年召开一次整治监管工作总结会。乡镇整治办也应相应建立监管例会制度。

第十条  区“三合一”整治办建立监管工作联系制度，加强与职能部门联系，及时解决整治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经常组织消防安全检查，掌握本乡镇内建筑物的使用情况，每季度末向区整治办报告一次“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情况。

第四章  整治工作流程

第十二条  乡镇整治办对本辖区企业全面排查，填写《“三合一”场所检查记录表》(附表一)，经审查认定为“三合一”场所的,立即清理住宿人员，对无照经营的场所，责令停产停业，予以查封关闭。

新发现的填写《“三合一”场所呈报表》(附表二)于每月15日、30日报区整治办，回潮“三合一”场所的, 填写《回潮“三合一”场所检查记录表》(附表三)随时报告区整治办。

第十三条  区整治办根据乡镇整治办上报的呈报表，报有关部门按以下情况处理：

对违反用地、城乡规划有关规定及擅自改变建筑使用功能作为“三合一”场所的建筑，报国土、建设、城乡规划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给予处罚，对没有相关部门审批手续的违章“三合一”建筑实施强制拆除。对须增设第二消防安全通道的建筑，国土、建设、城乡规划部门应给予支持。

无前置行政许可企业无照经营行为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给予查处。

城建部门负责对没有相关部门审批手续违章“三合一”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有偷税、漏税行为报税务部门依法严查。 

对拒不整改（久拖不改）的“三合一”场所报供电、供水部门强制断电、断水。

对涉及改变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点和博物馆（纪念馆）原使用功能设置生产、储存或经营场所的排查整治，报文体部门依法查处消防违法行为。

对出租给他人从事“三合一”生产经营活动的房屋出租人，报公安部门依法给予从重、从严处罚；对私拆封条、暴力抗法和阻碍执法的，依法予以行政拘留等治安处罚。

对相关职能部门申请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处罚，商请人民法院依法给予支持。

第十四条  具有营业执照的“三合一”场所，区整治办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附表四)，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应严格依照公共行业标准《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技术要求》（GA703-2007）、《莆田市“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整治要求》及国家相关标准。

第十五条  整改期限届满, 由业主提出申请，区整治办组织人员进行验收,填写《复查意见书》(附表五),验收合格的,方可恢复生产经营,逾期未整改（久拖不改）或验收不合格的,由乡镇整治办对“三合一”场所进行查封,责令停产停业，予以关闭。

第五章  宣传教育和培训

第十六条  秀屿记者站、报道组要充分发挥作用，加大对“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的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重点宣传“三合一”场所的危害和整治防范措施，在电视台设立“三合一”场所曝光台，对新发现的“三合一”场所和拒不整改的“钉子户”、“难缠户”进行曝光。

第十七条  消防部门、安监局要结合“119”消防宣传周、安全生产月、《消防法》、《安全生产法》颁布周年纪念等活动，多渠道、多形式开展“三合一”场所专项整治宣传活动。各乡镇人民政府也要加大对“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的教育力度。

第十八条  消防部门应根据需要组织企业法人代表、主要负责人、安全员、特殊工种人员进行培训，并建立档案资料，增强企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企业自防自救能力。

第六章  处罚与奖励

第十九条  对不配合整改、拒绝整改或妨碍执行公务的业主，查封后，未经批准、擅自启封、擅自拉、接电源恢复生产的业主，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消防法》、《福建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或行政拘留。

第二十条  “三合一”场所发生火灾的，对业主及相关责任人按照《消防法》、《福建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一条  区“三合一”场所整治办公室应定期、不定期组织对各乡镇“三合一”场所进行督查，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有关单位予以通报：发现一家“三合一”场所回潮得不到处理的；发现一家新增“三合一”场所得不到处理的；发生一起漏报 “三合一”场所的。有以上三种情形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对村干部由区整治办公室督促乡镇予以严肃处理）。

第二十二条  区政府建立“三合一”考评奖惩机制，将考评结果列为年终评先评优的一项重要依据。

区“三合一” 场所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每半年对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三合一”场所整治监管工作组织一次考评。对考评最后一名的单位将视情给予黄牌警告一次。

第二十三条  对“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应给予以表彰奖励。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区“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表一：

“三合一”场所检查记录表

	受检单位
	

	地址
	
	检查日期
	

	场

所

隐

患

情

况
	

	受检单位负责人(签名)：

检查人员（签名）：


供区乡镇“三合一”整治办填写  
 

附表二：

“三合一”场所呈报表

           乡(镇)
	呈报单位（人）
	村、居：
	检查人员（签名）：
	联系电话：

	法人或业主的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业主姓名：
	家庭人数：
	居住楼层：

	
	座落村名：
	门牌号码：
	联系电话：

	公司、厂建筑结构、功能布局情况
	建筑结构：
	总楼层数：
	营业执照号：

	
	建筑面积：
	生产性质：
	功能布局一层：

	
	二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三合一场所”及其他隐患情况
	工人宿舍（间）：
	工人数（人）：
	工人居住楼层：

	
	单、双楼梯：
	灭火器型号：
	灭火器数量            个

	
	安全疏散标志       个
	应急灯        个
	明线处置：

	
	货梯井               个
	安全出口二层       个、 三层             个

	
	四层     个、 五层       个 、   六层       个

	乡镇“三合一”整治办意见
	     

签名                时间

	乡（镇）分管领导意见
	 

签名                时间

	区整治办核查

意见
	

	说  明
	1.此表填写的是新发现的“三合一”场所，不包括“回潮”的。

2.此表应逐级详细填写，逐级报告。

3.需要上报区整治办时，请与场所平面图一并上报。

4.此表每月15日、30日和秀屿区“三合一”场所治理进度表一同上报                     


                                                          区“三合一”整治办制
附表三：

回潮“三合一”场所检查记录表

	受检单位
	

	地址
	
	原查封号
	

	场

所

隐

患

情

况
	

	受检单位负责人(签名)：

检查人员（签名）：

日期：


                       供区乡镇“三合一”整治办填写
附表四：

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莆秀治限【     】第   号
  　　　         
针对你单位存在“三合一”场所等火灾隐患问题，区“三合一”场所综合整治办公室根据对你单位提供的有关图纸和现场检查的实际情况，特提出如下整改意见，请你单位认真贯彻执行：
	


以上意见请你单位在接到送达后       日内整改完毕。整改完毕后应书面报辖区乡（镇）“三合一”整治办，逾期不改，将依照有关规定对你单位实行强制停产停业处理。
整改期间你单位应加强防范，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秀屿区“三合一”场所综合整治办公室
          　　                           年     月     日
受送达人签名：       　　　                 日期            
送达人签名：        　　　                日期        　
区政府、乡（镇）检查人员签名    　　　　　　　   　              
 
     

编号：
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存根）
《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莆秀治限【     】第  号
被检查单位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限期改正时限          年       月       日前
检查人员(区)                                                  
检查人员(乡镇)                                                 
签发人                                                        
签发时间                                                      
送达时间                                                       
抄送单位                                                        
附表五：
复查意见书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日期
	

	场

所

整

改

情

况
	

	乡镇整治办

意见
	复查人员(签名)：

	区整治办

意见
	复查人员(签名)：


	单位基本

情况
	企业名称
	
	联系电话
	

	
	地址
	

	
	员工

人数
	
	营业

执照号
	

	公司、厂房建筑结构、功能布局情况
	建筑结构
	
	总楼层数
	

	
	建筑面积
	
	生产性质
	
	功能布局一层：

	
	二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安全疏散情况
	楼梯个数
	楼梯是否封闭
	安全出口标志      个

	
	安全疏散标志   个
	应急灯    个
	货梯井            个

	
	安全出口二层   个、三层   个、四层   个、五层   个、六层        个

	消防供水

系统
	室内栓系统
	1、有 2、无
	
	屋面水箱   吨
	消防栓个数

	
	室外栓系统
	个数
	水泵            台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有

2、无
	
	类型
	1、控制中心报警

2、集中报警

3、区域报警
	

	自动喷淋

系统
	1、有

2、无
	
	类型
	1、简易喷淋

2、正常喷淋
	

	电源情况
	1、一级

2、二级

3、三级
	
	用电线路是否穿管
	1、是

2、否
	

	灭火器配置情况
	类型
	
	数量
	

	场所整改意见
	   负责人（签名）：

	说明
	1、此表是由申请恢复生产经营的场所填写。

2、此表应逐级详细填写，逐级报告。

3、需要上报乡镇整治办时，请与场所厂房平面图一并上报。


               区“三合一“整治办制
主题词：安全生产“三合一”办法  通知

抄送：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区纪委办公室。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年4月8日印发



